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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有關可能收購事項之

諒解備忘錄

本公佈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09 (2)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

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諒解備忘錄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，本公司與賣方就可能收購事項訂立

諒解備忘錄。

一般事項

倘可能收購事項付諸實行，則可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。

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可能收購事項另作公佈。

概不保證本公佈所述任何交易將付諸實行或最終落實完成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

投資者務請注意，可能收購事項須待（其中包括）訂立正式協議（其主要條款及

條件有待協定）後方可作實。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付諸實行，且可能收購項之

最終架構及條款有待資產重組的結果及訂約各方進一步磋商，故尚未落實並可

能有別於諒解備忘錄所載者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

請審慎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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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佈由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「本

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3.09 (2)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項下

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，本公司與

元大中醫連鎖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「賣方」）就本公司（或其全資附屬公司）可能向賣方

收購（「可能收購事項」）目標公司若干股本權益之共同意願訂立諒解備忘錄（「諒解

備忘錄」）。有關諒解備忘錄之詳情載列如下：

諒解備忘錄

日期： 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

訂約方： (1) 元大中醫連鎖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，作為賣方；及

(2)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，作為買方。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

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）之獨立第三方，且與上述各方

概無關連。

擬收購資產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，賣方有意出售及本公司（或其全資附屬公司）有意收購目標公司

之若干股權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目標公司由賣方持有目標公司100%股權。

代價

可能收購事項項下的股權數額、可能收購事項的代價及有關代價的付款條款須由

諒解備忘錄的訂約方進一步磋商而釐定。

獨家性

根據諒解備忘錄，從諒解備忘錄日期開始至 (i)簽訂諒解備忘錄後九十 (90)天；

或 (ii)訂約各方以書面確認不再繼續可能收購事項；或 (iii)任何訂約方（或其附屬公

司及聯屬公司或其代表）違反諒解備忘錄內所載保密責任止期間（以較早者為準）

（「獨家期間」），賣方不得與買方（或其全資附屬公司）以及任何其他人士就買賣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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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公司的權益訂立任何協議、安排或諒解；及 (ii)訂約各方將在不包括所有其他人

士的情況下真誠地就可能收購事項進行磋商。

盡職審查

簽署諒解備忘錄後及於獨家期間內，本公司（及其顧問及╱或代理）有權對目標公

司之狀況、法定擁有權、法律及其他事務進行盡職審查。賣方須就此向本公司

（及其顧問及╱或代理）提供協助。

正式協議

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須以真誠原則進行磋商，以確保盡快並無論如何於簽訂諒解

備忘錄日期起計九十 (90)日內（或諒解備忘錄訂約各方可能以書面協定之較後日

期）或之前訂立正式協議。

法律效力

諒解備忘錄並無對訂約各方產生涉及可能收購事項（包括發行價、代價、資本承

擔）之實質條款的具法律約束力義務，惟當中某些有關保密性、獨家期間、盡職

審查、支出、終止及監管法律之雜項及一般條款具有法律約束力。

有關賣方及目標公司之資料

賣方為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。於本公佈日期，賣方於目標公司中擁有100%

股權。

目標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。誠如賣方所告知，目標公司以中醫診

療、中醫理療、中醫食療、家庭醫生、健康養生和中藥銷售為主營業務，以社區

連鎖中醫診所為核心，已經形成了具有較強區域競爭實力的知名中醫連鎖企業。

目標公司以整店輸出的標準化產品的經營模式，通過連鎖加盟，整合更多的中醫

堂館診所及養生理療機構。經過不斷地擴大經營範圍，不斷壯大優秀的中醫醫療

團隊，依托較為完善的連鎖經營網絡和中醫專業實力，目標公司形成了自己的核

心競爭優勢，形成了穩步走向全國發展的戰略布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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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公司出品的獨家產品是創始人繼承的家傳秘制中藥。這款中藥有上百年的歷

史，獨家配方，由幾十種中草藥炮製而成，包括延胡索、羌活、血竭、景天、上

山龍、沒藥、苦參、蛇床子、白鮮皮、七葉一枝花、八角蓮、黃花虱麻頭、當

歸、人參、北芪、冬蟲夏草等。主要針對辦公室人群、中老年人群、亞健康人群

等，經絡通保健液對腰椎間盤突出、風濕骨痛、一切痛症及頑固性疼痛，癌症晚

期疼痛、心肌梗塞救急等效果突出。

目標公司的特點是分兩個階段以不同重點進行運營。第一階段主要是在未來的 3

至 5年時間內，戰略性的布局省、市、縣不同級別的加盟業務、代理業務和管理

業務。整個國家的人均GDP水平進入 11,000美元的水平，大部分消費者的需求更

多地表現在健康領域的消費，國家大健康政策的紅利支持市場消費，資本市場恰

逢消費快速增長的窗口期，目標公司恰逢快速發展的大好機會。第二階段是基於

第一階段的市場規模鋪墊，在公司基本完成市場鋪墊任務的前提下，在目標公司

品牌旗下銷售藥品和提供服務，保證高收入的穩定性和公司業務的長線健康發

展。

進行可能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主要從事 (i)製造及買賣玩具及禮品； (ii)勘探天然資源；及 (iii)投資於水果

種植、黃酒、休閒及文化等各種具潛力業務。

董事會認為可能收購事項切合本集團尋求商機的投資策略，並有意收購可擴展本

集團業務的具有良好潛力的優質業務。可能收購事項將為本公司提供機會以使本

集團收入來源多元化及提升股東價值。

一般事項

倘可能收購事項付諸實行，則可能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易。本

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可能收購事項另作公佈。

概不保證本公佈所述任何交易將付諸實行或最終落實完成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

資者務請注意，可能收購事項須待（其中包括）訂立正式協議（其主要條款及條件

有待協定）後方可作實。可能收購事項不一定付諸實行，且可能收購事項之最終

架構及條款有待資產重組的結果及訂約各方進一步磋商，故尚未落實並可能有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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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諒解備忘錄所載者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

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張啟軍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張啟軍先生、陳劍先生及劉明卿先

生；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小寧先生、鄭皓安先生、江俊榮先生、黎子彥先生

及陳雨鑫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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